參加104年全國運動會屏東縣羽球代表隊選拔賽競賽規程
一、依     據

    1.中華民國104年全國運動會競賽規程總則規定辦理。
    2.選拔事宜由屏東縣政府及屏東縣體育會共同執行，並委由各單項委

      員會辦理，俾使選拔符合公平公正原則並維護本市籍優秀選手權益，
      以組成最具奪金陣容之代表隊。
二、指導單位：屏東縣政府
三、主辦單位：屏東縣體育會 
四、承辦單位：屏東縣體育會羽球委員會
五、選拔日期：104年 3 月14日（星期六）至15日（星期日）共2日
六、選拔地點：屏東市信義羽球館
              屏東市公園西路18號2樓(中山路黃昏市場2F)
七、選拔項目：(1)男子單打取4名(2)女子單打取4名
              (3)男子雙打取2組(4)女子雙打取2組
八、保留資格：103年度第1次及第2次全國甲組排名賽暨104年度第1次
              全國甲組排行賽，單打前8名、雙打前8名予以保留。
九、參加資格：除第（一）（二）條必須具備以外，其他則須符合下列資格
              之一者即可參加：
              （一）設籍屏東縣連續滿三年以上（需在民國101年9月9

                    日前設籍於屏東縣內）
（二）需年滿15歲以上（即民國89年9月9日前出生）
（三）中華民國羽球協會甲組球員
（四）103年全國國中.高中盃及全中運個人單.雙前8名者
（五）103年全國國中.高中盃及全國羽球團體賽前二名者

（六）103年2次及104年第1次全國羽球排名賽乙組單打.

      雙打前16名者
（七）上屆(102年)代表隊選手，亦可參加選拔

十、報名手續：符合以上參賽或保留資格者於報名時須附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1) 戶籍謄本及身分證影本各乙份。

             （2）甲組球員證影本
（3）2寸相片2張。
　　　　　　  (4) 未滿18歲之選手，應附監護人同意書。
             （5）符合保留資格者之成績證明
　報名時間：即日起至 3月9日 以掛號(郵戳為憑)或親自送達本會。
　報名方式：1.書面報名：屏東縣枋寮鄉新村義民路3號  
電話：08-8782095轉31  FAX：08-8781252   0915375036
       2.電子信箱：wasioa@hotmail.com    總幹事：鄭哲昌 
           報名表務必填寫通訊處、電話、e-mail及傳真號碼，以利聯繫。
十一、抽　　籤： 104年3月14日9時，由參加選拔選手自行抽籤 。

十二、比賽用球：大會指定比賽用球

十三、比賽方法：

　　  (1)比賽賽制：視報名人數決定賽制，比賽均採中華民國羽球協會公
                   布之比賽辦法。

　　　(2)參賽選手逾時比賽5分鐘不出場者以棄權論(以球場掛鐘為準)

　　　(3)比賽時遇特殊事故必須改期或補賽時，得由本會宣布，球員務必
         遵守。

　　　(4)不服從裁判及裁判長之判決及不遵守大會規定者得取消比賽資
         格。

十四、參賽名額：本次將選拔男女隊各8名之正式代表隊選手，單打4名、雙
               打4名。（男生隊符合保留選手名單：施貴鈞）
十五、本次選拔賽依名次正取男子單打3名、男子雙打2組、女子單打4名女子雙打2組，如保留選手因故未能代表參賽，由選拔賽比賽成績排序遞補。
十六、代表隊教練人選由羽球委員會遴派遴選之。
十七、本選拔賽競賽規程如有未盡之處，得隨時修正之。　
